
 
新民黨就「提供予少數族裔人士進行宗教和文化活動的地區場地」之意見 

 
  根據 2016 中期人口普查中，香港總共有 584,383 少數族裔人口。現時，香港

有多個宗教並存，而較多少數族裔的人士的宗教分別為伊斯蘭教及印度教，約有

30 萬教徒及 10 萬教徒。 
而北大嶼山新市鎮，包括東涌在內，在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中，該區新市鎮的

少數族裔人口約有 14,604 人，佔該區約 17%的總人口比例。而第二多的人口便

是印度人 (附件一)，可見區內聚居的少數族裔為數不少，藉此更需要正視他們的

需要。 
 
  對於這群少數族裔而言，宗教文化活動是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，因此

足夠的活動場地極為重要。根據現有的資料顯示，現時全港有 6 座清真寺分別位

於港島區及九龍區。另外，印度教徒普遍只能於跑馬地印度廟舉行。 
為求舉行宗教文化活動，他們往往需要租用私人屋苑的地方，甚或區內的社區會

堂進行宗教活動。但租用私人地方亦有場地限制，場地面積亦限制了參與人數，

亦有時間上既規定。 
而居住該區的印度人士，不止一次透露很想於東涌區有固定地方進行宗教活動，

但未能知道應如何向政府申請有關地方舉辦活動。 
因活動場地不足的關係，令他們每次做宗教儀式時好像小販檔般“朝行晚拆”的形

式進行，有礙他們宗教發展。 
 
雖然可往跑馬地的印度朝進行崇拜，但路途遙遠，昂貴的車資對他們來說也構成

負擔，很難恆常地參與宗教活動。長遠而言，他們希望可在東涌建立一所印度廟，

供他們進行宗教儀式外，亦有助凝聚小數族裔的居民，更易融入社區生活。政府

曾於去年底曾諮詢離島區議會，有意將位於東涌北公園旁的用地，劃作政府、機

構或社區設施用途，留作日後宗教發展之用，不過至今未有更詳細的計劃。因此

政府應在平衡各方利益下，多接觸區內印度藉人士，聆聽他們的訴求，並協助他

們區內，甚至全港宗教活動的發展。 
 
新民黨認為政府應於不同地方興建更多的宗教活動場地，以平衡不同宗教的待遇

外，亦能夠促進種族共融及滿足各宗教教徒的需要。另外，為求令少數族裔擁有

更多活動場地，政府應成立多元文化事務委員會，協助少數族裔進入主流社會及

提供更多場所予他們舉行宗教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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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: 北大嶼山新市鎮少數族裔人口比例 1 

 人口 
人數 

性別 男 女 總計 
種族  
華人 34 129 37 659 71 788 
菲律賓人 702 2 896 3 598 
印尼人 85 1 346 1 431 
白人 1 148 526 1 674 
印度人 2 023 1 768 3 791 
尼泊爾人 72 150 222 
巴基斯坦人 271 298 569 
泰國人 90 160 250 
日本人 76 84 160 
其他亞洲人 475 584 1 059 
其他(1) 982 868 1 850 
總計 40 053 46 339 86 392 
註釋： 
(1) 數字包括報稱有多過一個種族的人士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http://www.bycensus2016.gov.hk/tc/bc-dp-new-town.html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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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: 離島區少數族裔人口比例 2 

 人口 
人數 

性別 男 女 總計 
種族  
華人 59 268 62 949 122 217 
菲律賓人 1 713 7 143 8 856 
印尼人 110 3 254 3 364 
白人 6 248 3 767 10 015 
印度人 2 231 2 021 4 252 
尼泊爾人 169 190 359 
巴基斯坦人 333 306 639 
泰國人 111 328 439 
日本人 224 335 559 
其他亞洲人 696 895 1 591 
其他(1) 2 422 2 088 4 510 
總計 73 525 83 276 156 801 
註釋： 
(2) 數字包括報稱有多過一個種族的人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http://www.bycensus2016.gov.hk/tc/bc-dp.html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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